
讓孩子的權益更有保障！

兒童權利公約

「很高興在這次審查會議中，我們有發言的

機會，審查委員也有對我們的訴求做出回

應，大家做雙向溝通、交流⋯」身為兒少代

表的 16歲高中二年級學生徐暄在 2017年 11
月下旬，參加《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首次國家
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徐暄與其他兒少代表也

討論多項兒少議題，她對於審查委員仔細聆

聽、細心回應的態度，印象非常深刻。

許
多民眾對於兒童權利公約並不了解，臺灣

兒童權利公約聯盟成員、國立臺灣大學中

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執行長

張淑慧指出，中國傳統常有「棒下出孝子」觀

念，也有不少鷹爸、虎媽發表自己教養孩子的

心得，並表示自己所做一切都是為了孩子好。

而兒童權利公約所代表的核心精神，與這些觀

念大不相同。

文／蘇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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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童權利公約》當中，每個小孩都是獨立

個體，既不是國家、父母的財產，也不是附屬

品，這代表每個小孩都有基本人權，所有人都

必須尊重小孩的權益。這樣的觀念必須從教

育及生活日常著手，讓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認

知，「有了認知，才懂得尊重」！

兒童權利公約保障未滿18歲之人，到底兒童擁有哪些權利呢？

1.生存權、平等權、健康權、受撫育權
當孩子還是胚胎的時候，孕婦就必須定期作產前檢查。不論性別，「男孩女孩一樣好」，即

使孩子先天有缺陷，沒有差別待遇。健康醫療服務也確保孩子生病時可以獲得治療，給他

們一個適合成長、安全的生活環境。

2.身分權、姓名權、國籍權、福利權、優先受救助權
出生後，父母會為孩子命名，審慎評估是否會有不雅的綽號。命名後辦妥戶籍登記，孩子就

正式擁有了國籍、戶籍及親屬關係，個人身份就獲得了保障，享有日後應有的福利和照顧。

3.受教育權
每一個孩子都擁有相同的學習機會，上學學會讀書、寫字及接受各種有助心智成熟的教導。

4.人格權
當孩子開始會說話、思考、遊戲、行動時，就該讓孩子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和自由使其擁有獨

立的人格，可以討論想做的事或交換表達自己的意見。

5.遊戲權、參與權、人身自由權、父母保護權
孩子們在符合正當與健康的情況下，快樂且安全的享有休閒活動的樂趣，不讓他受到欺

負與傷害，並擁有自己的行動空間與時間。發現孩子受到虐待或疏忽時，每個人都有責

任通報。

6.隱私權
每個人可能都有一些祕密，不想讓別人知道。孩子的私事和信件及電話內容，也是不容許別

人隨便偷看、偷聽，是受尊重的。孩子的房間也是他的小天地，進房前敲敲門，尊重孩子。

7.其他相關權利
孩子的權利是不容侵犯的，任何人都不能剝奪他（她）和成人相同的基本權利。

資料參考：兒童福利聯盟官網 更多兒童權利公約相關資訊-CRC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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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大會在1989年11月20日通過《兒童權利

公約》，隔年9月2日生效。國內則是在2014年11

月20日施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主管機關

除了全面檢視兒少相關法規是否牴觸兒童權利

公約，也積極建立國家報告制度。在2017年11月

下旬，更舉辦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

審查會議，會議中，由國際審查委員認真研讀國

家報告、兒少報告與非政府組織報告，針對兒

少司法議題、兒少隱私權、集會結社自由、健康

權等不同面向與各代表溝通、討論，並提出98

項結論性意見。

整理兒童權利國家報告　工程浩大！

兒福聯盟文教基金會研究員朱崇信也參與兒童

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他表示，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簡稱社家署）整理國

家報告時，需要橫向連結政府所有部門，也需要

檢視所有部會法律、法規，才能了解國內哪些法

律可能與兒童權利公約牴觸，還要建置網站、整

理所有資訊，是一項很大工程，非常耗費人力、

時間，但經過這麼多努力，終究還是完成第一份

兒童權利公約國家報告，「真的非常不容易」！

徐暄在2017年7月底至11月底參與兒少報告調

查、討論，她認為，在弱勢、高風險家庭的保護

及補助上，政府已提供不少資源，但許多民眾

並不知道如何運用這些資源，或者有些貧困家

庭因為沒有達到補助門檻，而無法獲得幫助，

這些都是很需要思考的議題。

張淑慧表示，在國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立法

層面，可看出政府努力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精神，

包括尊重、不歧視各種族、各身分兒童、對於兒

童人權隱私的保護等，都很值得肯定。

結論性意見關切重點圖

一般性 
原則

公民權 
與自由

一般 
執行措施

暴力 
侵害 
兒童

特別 
保護 
措施

家庭環境 
與替代性 
照顧

身心障礙、 
基本健康 
與福利 教育休閒 

與 
文化活動

兒少 
定義

宣傳

確實落實四大原則 (6點)

防範暴力侵害兒童、 
網路霸凌、禁止體罰等 (6點)

保障兒少國籍身份、表現、 
集會結社自由、隱私權等 (6點)男女結婚年齡一致 (2點)

改善就學差距、 
確保學生參與、 
享有休閒活動等(18點)

擴大宣傳(1點)

建構家庭為主 
替代性照顧、 
擴大家庭 
支持服務等 (13點)

建立獨立人權機構 
制定全面性 

國家行動等 (17點)

改善藥物濫用防制、

少年司法等 (11點)

保障身障兒少權益、 
醫療同意權、 

監測生心裡健康 
服務成效等 (11點)

備註：結論性意見中有7點次係為前言，非屬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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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誌謝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執行長　張淑慧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研究員　朱崇信

兒童權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兒少代表　徐暄

總統蔡英文 (中 )出席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開幕式。

加強宣導　尊重兒少聲音

徐暄表示，期待政府、社會可以真正傾聽、尊重

兒少的聲音，並將兒少建議納入、落實於法規當

中。朱崇信指出，對於兒童權利領域，政府應該

要有短期、中期與長期的規劃，並思考該如何做

才能符合兒童最大利益，目前還有許多家長、民

眾不了解兒童權利公約內容，這點還有很大的進

步空間。

張淑慧強調，兒童權利公約並不是在「制止家庭

管教，也不是在製造家長、小孩的對立，重點是

在，對人的尊重！」對於兒童權利公約的宣導，

也應該多貼近民眾生活，像宣導地點可以更貼近

民眾的生活，如選擇一般民眾常出沒的菜市場、

家長工作場域等處；宣導方式可以多元，如運用

情境式宣導，讓家長知道教養上該怎麼做，才符

合兒童權利公約核心精神。透過融入式的生活宣

導，期待兒童權利公約可以進一步落實於民眾生

活、家庭教養，讓兒童權利獲得更大的保障。

政府積極保障兒少權益

為了促進兒少權益，政府已經在2018年1月29日

及2月5日邀集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

動小組委員、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各相關單位

確認權責分工，目前各相關單位針對結論性意見

進行問題分析、訂定具體改善目標與行動方案，

後續政府機關將會依據行動方案執行相關措施。

未來，也會將執行成果充分反應在第二次國家報

告，再次邀請國際專家來臺進行審查，持續以國

際標準檢驗執行成效，改善我國兒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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